
山丹县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我县机动车停放服务管理，规范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行为，充分发挥价格杠杆的有效调控作用，合理配置停车资源，保护机动车停放人和机动车停车场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甘肃省定价目录（2022版）》《省发展改革委、省住建厅、省市场监管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甘发改价格〔2022〕603号）等规定，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县行政区域内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行为及其监督管理，适用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是指为提供机动车停放管理、场地占用及相关服务而收取的费用。
第三条  县人民政府负责制定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政策和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县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承担具体定价工作。
县公安、住建、市场监管、自然资源、交通、财政、税务等部门按各自职责，做好日常管理与监督。
第四条  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实行“统一政策，分级管理”的原则。县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县公安、住建、市场监管、自然资源、交通、财政等部门制定全县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县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具体承担县政府所在地道路路内停车位和火车站、汽车站及利用公共资源建设的3A级及以下旅游景区（点）配套停车设施收费标准，县级政府财政性资金、城市建设投资（国有）公司全额投资或兴建的停车设施及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及其他公益、公用企事业单位面向社会公众开放的停车设施收费标准的制定工作。
    第五条  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应遵循以下原则：
（一）坚持市场取向，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二）结合停车资源供需实际，对不同区域、不同位置、不同车型、不同时段停放服务收费实行差别化收费政策；
    （三）提倡社会资本投资建设停车设施；
    （四）鼓励单位内部泊车位面向社会开放。
    第六条  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区别不同停车设施类型分别实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
实行政府定价管理的停车场（位）范围：
1.道路路内停车位，是指不影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的情况下，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依法在道路路内设置并规定使用时间的临时占用道路停放机动车辆位置。
2.火车站、汽车站及旅游景区（点）配套停车场（位）。
3.政府财政性资金、城市建设投资（国有）公司全额投资或兴建的停车场（位）。
（二）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的停车场（位）范围：
1.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及其他公益、公用企事业单位（医院、学校、博物馆、殡仪馆、图书馆、青少年宫、体育场馆、银行、保险、电信、供水、供电、供气等）面向社会公众开放的停车场(位）。
2.其它具有自然垄断经营和公益（用）特征的停车设施。
实行市场调节价管理的停车场（位）范围：
除（一）、（二）项规定以外的停车设施实行市场调节价。收费标准由停车设施经营管理者依据价格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根据市场供求和竞争状况自主制定收费标准。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建设停车场（位）车辆停放服务收费标准由双方协议确定。

第七条  机动车停放服务车型分类：
（一）摩托车；
（二）小型车：载重3吨(含)以下或载客9人(含)以下的各种机动车;
（三）大型车：载重3吨以上或载客9人以上的各种机动车。
第八条  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分别采取计时、计次和包月（包季、半年、年）等形式计费。对需长期停放的车辆可实行包月（包季、半年、年）收费，具体收费标准由停车场经营管理者与车辆停放者在规定的收费标准内协商确定，协商价格应做到平等对待、约定一致。同一停车场内，对实行包月（包季、半年、年)收费的，日常停车不再重复计费。
第九条  县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在制定或调整实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管理的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前，应充分结合实际，综合考虑区域地理位置、资源占用成本、设施建设成本、经营管理成本、市场供求、社会承受能力以及服务内容和服务质量等因素，选取有代表性的停车设施开展成本监审或成本调查。通过召开座谈会、发放调查问卷等形式和途径，广泛征求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原则上按区域、类型制定差别价格政策，不应按每个停车设施制定收费标准。
第十条  县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前期经过价格调研和成本监审及召开座谈会广泛征求意见建议后制定的实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的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详见附件1、2、3、4。

第十一条  实施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停车场（位）应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合适场地，设有明显车辆通行和停放位置的标志和标线；
（二）配备专职管理人员负责车辆有序行驶、停放，并对停车场所的设备设施进行维修养护，保障正常使用；
（三）建立健全内部收费管理、自觉规范服务行为、加强安全防范、提升服务质量等规章制度；
（四）实行计时收费的应具有电子计时设施或人工计时单据。
第十二条  对纳入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定价范围的机械式立体停车位及城市边缘、旅游景区（点）等特殊区域机动车停放服务，确需单独定价的，停车场（位）经营管理者应当按照价格管理权限，向具体承担本级人民政府定价工作的价格主管部门提交下列资料：
（一）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定（调）价事由；

（二）停车场场地使用权属证明；

（三）停车场场地位置示意图及停车场（位）总平面图；

（四）经营管理者身份证明（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核发的《机动车停车场许可证》、事业单位、非企业法人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居民身份证等）。

第十三条  县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收到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定（调）价申请后，对符合定（调）价条件的，应当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完成材料审查、现场勘察，明确定价形式、核定收费标准。对不符合定（调）价条件的，将申请材料退还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第十四条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免收机动车停放服务费：
（一）各类停车设施在非营业时段；
（二）执行任务的军、警车辆和救护车、救灾抢险车、邮递车、环卫车、市政设施维护维修车、殡仪车及执行公务的行政执法车辆。
（三）在公共停车设施内停放的残疾人专用车辆;
（四）各类停车设施停放时间30分钟（含）以内的车辆;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应当免收停放服务费的车辆。
第十五条  行政执法部门在执行公务中暂扣违法车辆，在暂扣期间不得向机动车车主收取或变相收取机动车停放服务费等费用。
新能源车辆在充电时间内，对已收取充电桩服务费的不再收取停车服务费，充电完成后按相关收费标准计费。
第十六条  新能源汽车在各类停车设施停放享受机动车停放服务费8折优惠。
第十七条  鼓励国家机关、公用企事业单位、社会公益性场所为公众提供免费停放服务。

第十八条  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实行明码标价制度，各类停车场（位）经营管理者应当在车辆入口和停车场地醒目位置设置由县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及市场监管部门联合监制的收费公示牌（式样及制作说明见附件5），标明停车设施所属类型和价格管理方式、责任单位（人）、收费时段、收费标准、收费依据、免费停放时间和行业主管部门及市场监管部门的12315投诉举报电话等，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第十九条  市场监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的监督检查，依法查处不执行政府定价政策，利用优势地位、服务捆绑等强制服务强行收费、只收费不服务、少服务多收费，不执行明码标价规定，在标价之外收取未予标明的费用等违法违规价格行为，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第二十条  停车场（位）经营管理者在机动车停放和驶离时要向停放人明确告知停车开始时间、结束时间，人工计时计费的停车场（位)经营管理者应与停放人核实停放时间和驶离时间，避免发生不必要的纠纷。
第二十一条  停车场（位）经营管理者不出具和使用规定收费票据的，机动车停放者有权向税务部门12366投诉举报。
利用政府投资建设的停车设施和道路临时停车场（位），收费收入应作为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及时、足额缴入同级财政，纳入预算管理。
第二十二条  对私自设立停车场（位）进行收费的行为，由公安、市场监管、交通和城市执法等部门在各自职权范围内依法查处。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由山丹县发展和改革局、山丹县公安局、山丹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山丹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山丹县自然资源局、山丹县交通运输局、山丹县财政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原山丹县人民政府印发的《山丹县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山政发〔2022〕142号）同时废止。期间，如遇国家、省、市政策调整，以国家、省、市规定为准。
附件：1.实行政府定价的山丹县城区公共道路路内停车场（位）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

2.实行政府定价的停车设施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
3.实行政府定价的3A级及以下旅游景区（点）配套停车设施

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
4.实行政府指导价的县政府所在地停车设施机动车停放服

务收费标准
5.山丹县机动车停车设施收费公示牌（式样）及制作说明

附件1
实行政府定价的山丹县城区公共道路路内停车场（位）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

一、摩托车

2元/辆·次。
二、小型车

（一）日间，早8：00（含）至晚22：00实行计时收费，第1小时收费2元/辆，1小时以后每增加半小时加收0.5元，不足半小时按半小时计费。连续停车24小时最高收费8元。

（二）夜间，晚22：00（含）至次日早8：00实行免费停放。

三、相关要求

（一）停放时间不足30分钟（含）的车辆不收费。

（二）以每个自然日（0-24时）为一个计费周期。
附件2
实行政府定价的停车设施机动车

停放服务收费标准

一、摩托车

1小时以内（含）收费1元/辆，超过1小时每增加1小时加收0.5元，不足1小时按1小时计费。连续停车24小时最高收费4元。

二、小型车

地面停车，1小时以内（含，下同）收费2元/辆，超过1小时每增加半小时加收0.5元，不足半小时按半小时计收。连续停车24小时最高收费8元。

地下停车场停放，1小时以内收费3元/辆，超过1小时每增加半小时加收0.5元，不足半小时按半小时计收。连续停车24小时最高收费10元。
三、大型车

（一）地面停车，1小时以内（含，下同）收费3元/辆，超过1小时每增加半小时加收0.5元，不足半小时按半小时计收。连续停车24小时最高收费12元。

（二）地下停车场停放，1小时以内收费5元/辆，超过1小时每增加半小时加收0.5元，不足半小时按半小时计收。连续停车24小时最高收费15元。
四、相关要求

（一）停车时间不足30分钟（含）的车辆不收费。

（二）超过24小时按上述标准重新计算。

五、执行范围

县政府所在地的火车站、汽车站及政府财政性资金、城市建设投资（国有）公司全额投资或兴建的停车场（位）。
附件3
实行政府定价的3A级及以下旅游景区（点）配套停车设施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

一、有电子收费系统实行计时收费的停车场

（一）小型车：4小时内（含）收费5元/辆·次，超过4小时每增加1小时加收1元，24小时内最高收费10元。
（二）大型车：4小时内（含）收费10元/辆·次，超过4小时每增加1小时加收1元，24小时内最高收费15元。
二、无电子收费系统实行计次收费的停车场

（一）小型车：10元/辆·次。

（二）大型车：15元/辆·次。

三、相关要求

停放时间不足30分钟（含）的车辆不收费。

附件4
实行政府指导价的县政府所在地停车设施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

机动车在露天停车场停放

摩托车：1小时以内（含，下同）收费1元/辆，超过1小时每增加1小时加收0.5元，不足1小时按1小时计收。连续停车24小时最高收费3元。

小型车：1小时以内（含，下同）收费2元/辆，超过1小时每增加半小时加收0.5元，不足半小时按半小时计收。连续停车24小时最高收费6元。

大型车：1小时以内（含，下同）收费3元/辆，超过1小时每增加半小时加收0.5元，不足半小时按半小时计收。连续停车24小时最高收费8元。
机动车在地下停车场停放

（一）摩托车：1小时以内收费1元/辆，超过1小时每增加1小时加收0.5元，不足1小时按1小时计收。连续停车24小时最高收费3元。

（二）小型车：1小时以内收费3元/辆，超过1小时每增加半小时加收0.5元，不足半小时按半小时计收。连续停车24小时最高收费8元。

（三）大型车：1小时以内收费5元/辆，超过1小时每增加半小时加收0.5元，不足半小时按半小时计收。连续停车24小时最高收费12元。

三、相关要求

（一）停放时间不足30分钟（含）的车辆不收费。

（二）超过24小时按上述标准重新计算。
（三）上述收费标准为最高收费标准，下浮不限。

四、执行范围

（一）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及其他公益、公用企事业单位（医院、学校、博物馆、殡仪馆、图书馆、青少年宫、体育场馆、银行、保险、电信、供水、供电、供气等）面向社会公众开放的停车设施。
（二）其它具有自然垄断经营和公益（用）特征的停车设施。
附件5

山丹县机动车停车设施收费公示牌（式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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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丹县机动车停车设施收费标准公示牌

	
	停车设施类型：

	
	停车设施所属位置：

	
	停车设施价格管理方式：

	
	停车设施收费依据:

	
	收费标准

	
	X元/小时

	
	免费停放时间：停车不足30分钟（含）的免费停放

	停车场许可证号：XXXXXXX

经营管理单位：XXXXXXX

本单位监督电话：
XXXXXXX

服务电话：

XXXXXXX


	说明

	
	市场监管部门投诉举报电话：12315

未经公示不得收费
山丹县发展和改革局、山丹县公安局交警大队、
山丹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监制


山丹县机动车停车设施收费公示牌制作说明
一、公示牌格式要求

尺寸：高120cm、宽90cm，场地较大时，可放大尺寸；
颜色：蓝底白字白线框；
字体：见“公示牌（式样）”确定的字体。
二、栏目填写要求

1.“停车设施类型”栏：公共停车场、专用停车场或道路临时停车泊位（填写对应类型）。
2.“停车设施所属位置”栏：填写设施所属具体位置。
3.“价格管理方式”栏：价格管理方式有三种：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及市场调节价（填写对应类型）。
4.“停车设施收费依据”栏：填写停车管理办法批准文号。
5.“说明”栏：执行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价的，填写内容为：第1小时收取停车费XX元，从第2小时开始每增加半小时加收XX元，不足半小时按半小时计算（分清大型车与小型车收费标准）；执行市场调节价的，经营单位根据情况对如何收费做进一步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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